
附件 5

玉溪市生态环境红塔分局 2022 年预算重点领
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执法办案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部《政府非税收入管

理办法》和《云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的规定，及《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 号）

相关规定。部门据实编制非税收入征收成本性项目支出，不得无

支出政策编制征收成本性项目支出，部门要结合收入情况统筹安

排预算，合理保障支出需求。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红塔分局的非税收入主要为生态环境罚

没收入（依法对辖区内单位或个人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情

况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并按规定进行处罚）。罚没收入用于补

充生态环境监管过程中成本性支出，主要用保障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排查整治工作、“三同时”监督检查工作、生态环境保护执

法大练兵工作、安全生产工作、“三磷”排查整治工作、全区突

出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评估等专项

工作正常开展。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红塔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执法办案补助经费是我单位收取的生态环境罚没收入全额

上缴国库后，安排用于执法办案业务支出。主要用保障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排查整治工作、“三同时”监督检查工作、生态环境

保护执法大练兵工作、安全生产工作、“三磷”排查整治工作、

全区突出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评估

等专项工作正常开展。

五、项目实施内容

1、引入第三方技术单位充实我局专业技术力量，辅助开展

污染防治攻坚战、环保督察整改工作的统筹协调、调度预警、现

场核查、评估考核和督促督导等日常工作，并对污染防治攻坚战、

环保督查整改年度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评估评价。根据工作需要，

共需技术人员 10人。

2、支持红塔区环境宣教育工作，做好宣传教育基础设施建

设维护工作，巩固生态文明区创建以及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创建

工作，调动全面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性。定期开展绿色创建复

核工作，巩固创建成果，加强绿色创建基层工作人员业务能力，

面向学校、社区开展环境知识、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讲座。制作宣

传栏、宣传广告并投放，全面推进绿色创建宣传工作，做到宣传

全覆盖。



3、以《全国环保部门环境应急能力建设标准》为参照，逐

步配齐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所需装备，确保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标志

性战役，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突发

环境事件应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解决

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2 年支出预计为 1309500 元，分别为：1、物业管理服务

费 179392 元；2、法律顾问费 50000 元一年；3、办公用房修缮

费 164588元；4、执法委托监测费 100000（50000 元/件*2）；5、

购买显示屏 47600 元；6、专用设备购置费 235000 元；7、办公

设备购置 20600 元；8、财务代理记账服务费 39000元一年；9、

宣传用品订制费用 5000 元；10、环保宣传活动费用 5000 元；11、

档案电子化整理费 80000 元；12、专用设备购置费 4600 元；13、

政府购买服务费 117600 元（2450 元/月·人*4 人*12 月）；14、

专用设备购置 40000元；15、购买第三方服务费 219000 元；16、

专用设备购置 2120 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物业管理服务费 179392 元，按照合同分次支付；

2、法律顾问费 50000 元一年，按照合同一次性支付；

3、办公用房修缮费 164588 元，按照合同约定分次支付；

4、购买显示屏 47600 元，按照合同一次支付；

5、专用设备购置费 235000 元，按实际发生月一次性支付；



6、执法委托监测费 100000（50000 元/件*2），按实际发生

月一次性支付；

7、办公设备购置 20600 元，按实际发生月一次性支付；

8、财务代理记账服务费 39000 元一年，8 月按服务合同一

次支付；

9、宣传用品订制费用 5000 元，按实际发生月一次性支付；

10、环保宣传活动费用 5000 元，按实际发生月一次性支付；

11、档案电子化整理费 80000元，按服务合同分次支付；

12、专用设备购置费 4600 元，按实际发生月一次性支付；

13、政府购买服务费 117600元（2450 元/月·人*4 人*12月），

按月支付；

14、专用设备购置 40000 元，按实际发生月一次性支付；

15、购买第三方服务费 219000 元，按服务合同分次支付；

16、专用设备购置 2120 元，按实际发生月一次性支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经济社会效益

通过持续开展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有力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监督辖区内的排污企业，解决好群众投诉、信访、市长、区长热

线交办件、中央环保督查件、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工作，保

障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二）生态效益

1.通过开展环境监察执法，严格遵循“经济建设、城乡建设、

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环

境效益统一”的环境保护战略方针，以谁污染谁治理为原则，坚

持、落实环境监察执法工作，使自然环境能够得到有效改善，从

而将环境质量提高。

2.逐步改善水源生态环境，有效保障居民饮水安全，保障人

民群众饮水安全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合理利用水资源、切实

保护水环境，防止水资源危机,保障人类活动和经济社会发展。

3.完成宣传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工作，巩固辖区生态文明

区创建以及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创建成果，调动全民参与生态环

境保护积极性。绿色创建基层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得到提升，做到

宣传全覆盖。增强全民环境保护意识，群众满意度达 90%以上，

努力建设美丽红塔。


